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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校詢問101學年度第2學期週次及4月5日放假相關問

題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02年度寒假及假期彈性調整相關訊息已於101年11月7日

南市教中(一)字第1010935826號及101年11月28日南市教中

(一)字第1011000252號函諒達。

二、依前揭公文，102年2月15日為第2學期開學日，即為101學

年度第2學期第1週，週次不因彈性放假調整至2月18日辦

理註冊及正式上課而有所影響。

三、另依行政院核定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第5條規定，

明年兒童節4月4日與民族掃墓節同一日且逢星期四，延後

一日於4月5日放假，無須另行補班補課。(4月4日至7日為

連續假期。)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

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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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教育科、本局督學室、本局人事室、本局秘書室、本局會計室、本局政風室 2012-12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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